
遂宁市土地储备中心

关于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的自评报告
（土储项目日常管护费项目）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

按照相关规定，现将遂宁市土地储备中心2021年部门预算（土储项目日常管护项目）支部绩效自评结果，做如下报告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1.项目概况：根据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规〔2017〕17号）要求，对储备土地进行日常管护，保护储备土地四界完整，储备土地权利不受侵害，维护储备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和地下基层设施现状，防止倾倒垃圾、乱搭乱建等损害储备土地权利的行为。中心申报2021年土储项目日常管护费用23.35万元，市财政下达经费23.35万元。

2.项目实施情况：对纳入储备的土地采取自行管护、委托管护、临时利用等方式进行管护；建立巡查制度，对侵害储备土地权利的行为做到早发现、早制止、早处理。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储备土地进行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联合其他相关部门进行处理。

3.资金投入使用情况：土储项目日常管护费项目的支出范围包括储备土地巡查、维护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和地下基层设施现状、订立标识牌等，2020年总支出金额为22.76万元。
4.项目绩效目标：做好储备土地日常巡查，切实履行监管职责。2020年中心办公室、储备科、财务科对收储的安居机场、新桥猪市坝、市第一人民医院城南院区、大千世界乐天楼等项目进行了管护巡查。巡查发现拖帕厂私自占用乐天楼房屋做仓库堆放物资，中心对其发出通知，限期搬离腾退。督促刘某限期搬离私自占用的梅山书屋，消除了安全隐患。协调财政局及相关部门，完成梅山书屋收储地块的四至界线栅栏建设及危房修缮。对所有储备土地订立标识牌，宣告国有储备土地权益。
二、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1.评价组织情况：我中心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由财务科牵头，各科室配合绩效评价工作，形成自评报告报送主管部门。该项目评价工作贯穿于管护工作全过程中，通过接受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监督等方式组织开展评价工作，经对照评价指标体系开展评价，自评得分95分，评价工作客观地反应了实绩。

2.评价指标体系：该项目指标评价体系由通用指标、共性指标和特性指标3类指标构成，其中：通用指标占指标评价体系的30%，共性指标占20%，特性指标占50%。通用指标细分为3项一级指标、8项二级指标，共性指标细分为1项一级指标、3项二级指标，共性指标细分为2项一级指标、2项二级指标。

3.评价方法：该项目采取整体评价与样本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，以定性评价为主、定量评价为辅，并综合采取“分级评分法、是否评分法、缺（错）项扣分法、比率分值法”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评价。

4.评价标准：该项目按照2021年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，在评价标准体系中，定量评价标准采用地方标准。
三、综合评价结论（附评分表）

四、绩效评价分析

1.项目决策情况：该项目按照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组织实施，有据可依，实施过程中接受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监督，决策程序严密。

2.项目管理情况：中心按照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编制土地储备三年滚动计划，其中包括储备土地的管护工作计划，认真履行储备土地的日常管护工作职责，管护工作管理规范。该项目实行专款专用，储备土地管护费严格遵从中心财务经费支出审批程序。
3.项目产出情况：通过实现本项目，完成本年度储备土地维护零星工程、地块巡查等工作，达到储备土地有效管理，防止储备土地被非法侵占、破坏的工作目标。
4.项目效益情况：该项目的实施，有效遏制了倾倒垃圾、乱搭乱建等侵害储备土地权利的行为，保护储备土地权利不受侵害。
五、存在主要问题

储备土地管护费用支出还不够细化，资金使用效益还需提高。

六、相关措施建议

参照项目绩效评价要求，加大储备土地管护费用项目绩效相关工作力度，确保资金高效使用。
附件：2021年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
遂宁市土地储备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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